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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高速公路電子收費技術與公益方案 

會員：張學孔 

行政院在最後關頭做出遠通電收繼續營運的決定，這個決策與大眾期待有極大落差；就

以所謂獲得「公益」與協商結果觀之，此未能尊重技術專業之短視、妥協方案，將會讓政府、

用路人、及社會大眾付出更大代價。原本，各界對於政府在 ETC計畫採取斷然措施是給於高
度肯定與期待，主要係 ETC計畫已涉及技術應用、甄審過程、車機費用、不平等合約以及相
關弊案之諸多不確定性與爭議，而政府目前決策以及因應行政法庭判決設立所謂「停損點」，

僅是以行政本位為考量，事實上既有十多萬裝機者利益需受保障外，各項決策更應思考其他

超過六佰萬用路人及社會大眾之利益。由此觀之，現有處置並不符合公共利益，而是更為忽

視廣大消費者的「一意恣行」。此外，鑑於紅外線技術之限制以及遠通電收所稱「歐盟已放棄

微波收費」之不實論述，恐已誤導社會大眾與政府決策，謹提出下列意見以釐清事實真相，

同時對現有困局提出具體建議供各界參酌。 

現有電子收費系統是由車機、路側、執法、後台清算等多項子系統技術組合運作，其中

「微波」或「紅外線」是將車機（附有智慧卡或單一 TAG）資料傳輸至路側系統的「短距通
訊技術」（DSRC），傳輸技術不是收費系統的全部，若僅以「紅外線收費」或「微波收費」稱
之恐以偏蓋全、易產生誤導。微波技術是絕大多數國家應用在 ETC的傳輸技術，而歐洲所有
無收費亭的「多車道自由流」ETC 系統都是使用微波技術。歐盟議會與執行委員會在 2004
年 4月 29日通過的政策綱領就要求歐盟成員於 2007年以後 ETC限定使用下列三種技術：（1）
5.8GHz微波、（2）衛星定位 VPS、或（3）GSM-GPRS行動通訊；同時亦提出要儘速制訂現
有微波技術與未來衛星定位技術的相容標準。該政策明確指出歐盟不但沒有限制微波技術，

反而是將紅外線技術完全摒除。因此，若歐盟成員決定發展新一代 VPS電子收費技術，當然
是逐步提昇營運中的微波技術，因為，根本沒有紅外線技術可以被取代！遠通電收及歌頌「紅

外線」人士所舉“歐盟已放棄微波收費”或是“紅外線……其實就是很前瞻的紅外線系統”之論
述，係混淆視聽、嚴重扭曲事實，企圖誤導社會大眾與政府決策！  

「多車道自由流」（Multi-Lane Free Flow）之設計理念，係在初期將現有兩個車道的收費
空間予以改造，將收費亭移除後原有兩車道空間可形成三個車道，而由於無收費亭障礙，車

速在安全無虞下可達每小時 80公里以上，因而最大通過率將可達每車道每小時 1,800輛小汽
車，這才能真正發揮 ETC功能，使用者也才能感受效益。現有單一車道設置方式，就算放寬
速限50公里，每小時最大通過率僅可達1,200輛，高公局陳建宇局長所宣稱每車道通過率1,800
輛，若不是其專業不足，則是有意誤導社會大眾。此外，配合多車道自由流，結合車牌辨識

與影像處理技術，沒有車機的車輛亦可選擇付出少許行政費用行駛 ETC車道，以月結或信用
卡方式付費。然而，遠通電收自己的資料也都顯示：紅外線技術尚無法應用在多車道自由流

電子收費，因而其在營運第二階段（民國九十九年以後）實施多車道自由流計程收費，尚存

有極高不確定性；縱使遠通電收將應用 VPS技術，但屆時車機功能如何移轉？消費者負擔如
何？這在其提送計畫書或簽訂營運契約中均未提及。難怪行政法庭有不符公益之判決，這影

響消費者權益之因素在行政院決策中並未予以充分考量，其衍生的後續問題實令人擔憂。 

主管 ETC的高速公路局曾在考察各國技術應用與發展趨勢後，明確指出微波技術在全球
ETC 市場佔有率超過 95%，而紅外線僅有不到 5%市場；試問：我國產業要追求一個市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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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於 95%的微波應用市場，還是一個小於 5%的紅外線市場？更何況國際應用微波車機之晶
片與模組，有很多是台灣製造生產的，我們的 ETC傳輸技術若以微波發展，台灣系統整合成
果除可做最佳示範外，更可在全球市場創造更高附加價值；而使用紅外線則僅此一家，除了

需付高額權利金，市場非常有限，產業效益與國際接軌之目標根本無法達到。由此觀之，當

年立法院不分藍綠委員刪掉中華電信建置 ETC 之預算，實為終止紅外線錯誤決策之果敢行
動。但隨後 BOT計畫未能記取教訓，反而捨「多車道自由流」功能而僅要求低速的「單車道」
自動收費系統，這到底是交通部向來對先進技術就趨於保守？是交通部一開始就做最壞打

算、萬一失敗回復最快？是協助計畫的總顧問專業不夠？還是遷就較低的規格與技術標準？

實在值得予以探究。 

行政院雖「暫時」同意遠通電收繼續營運，但仍需面對諸多技術、合約、訴願、司法等

不確定狀況。建議行政院與交通部基於「推出更優服務、爭取民眾信心」來研擬『公益方案』，

始能符合各界的期待。此「更優服務」政策應包括兩方面思維： 

1.政府面對的並不是「有無接管能力」問題，而是必須儘速評估紅外線技術能否提供優質服
務？現有廠商在後續營運中能否確保現有及未來六佰多萬使用人權益？若答案皆是負面

的，則政府在極短時間內，應儘速尋求最優替代廠商。畢竟仍有絕大多數未裝機消費者等

待政府果斷、永續的決策。政府在新的功能規格中必須提出「多車道自由流」、車機免費促

銷、未裝車機可透過影像處理技術依月結帳單付費等「靈活付費」功能要求，使得用路人

在最短期限內獲得更優質的服務。 

2.現階段，政府在應同樣要求業者提出真正符合公益與民眾需求的 ETC修正計畫，包括：限
期實施多車道自由流 ETC系統、更大規模車機免費方案、靈活付費機制（包括未裝車機可
透過影像處理技術後付費）。其實，遠通電收高層人士都坦承：其 ETC 各子系統是以模組
（Module）方式建立，若紅外線技術無法達到上述高服務標準，可儘速以其他傳輸技術取
代。畢竟，絕大多數使用者尚未裝機。 

筆者相信可長可久的政策必須基於對專業技術的正確認知，微波技術之優勢已非常清

楚，呼籲行政部門認清電子收費技術發展趨勢，在最短期限內斷然摒除技術限制所帶來之不

確定狀況，推出更為優質的 ETC 服務，才能將功抵罪重獲人民信心，也才能使得我國 ETC
計畫重新獲得國際肯定。行政院蘇院長在半年內改善治安的承諾，誰說不可用在提昇交通服

務的實事上。 


